
附件3

佛山市安全生产重点行业领域风险等级

通用评估方法

    一、风险矩阵法及判定准则

风险矩阵法（Risk Matrix）是一种能够综合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和伤害的严重程度对风险大小进行定性评估的方法。

（一） 确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依据历史事故发生频率，初步判断风险点危险源发生事故的可能性等级P值。评级标准见表1-1。

表1-1 风险点危险源事故发生的可能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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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风险点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水平会对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产生影响，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对事故发生可能性等级进行合理修正调整。修正调整因素及基本准则见表1-2。

表1-2 风险点危险源事故发生可能性等级的修正准则
	因素类别
	主要内容
	升级条件

（+1）
	降级条件

（-1）

	安全管理能力
	1、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达标情况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未达标。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大、中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为二级以上；

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

	
	2、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罚情况
	一年内因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
	五年内未因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处罚。

	
	3、隐患整改落实情况
	一年内被上级管理部门或乡镇（街道）、产业园区下达安全隐患整改指令或通知且未按时限落实整改。
	三年内未被上级管理部门或乡镇（街道）、产业园区下达安全隐患整改指令或通知。

	注：①对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达标情况、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罚情况、隐患整改落实情况等3项内容进行逐项判断，该项满足升级条件则可能性等级加1级，该项满足降级条件则可能性等级降1级；若该项不满足升级或降级条件，则认为该项因素不对可能性等级产生影响。修正后的可能性等级若大于5则保留5，若小于1则保留1；

②工贸行业、电力行业、交通运输行业、危化行业、非煤矿山行业、建筑行业等6个行业的企业应进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若评估行业不涉及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达标情况，可酌情采用评判是否通过消防验收等行业针对性的安全建设因素，进行可能性等级升降级判断；

③企业规模可参照《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2017年12月28日国统字〔2017〕213号发布，2017年12月28日起施行）进行判断。


（二） 确定事故发生后果的严重程度
根据风险点危险源风险参数统计数据、事故统计资料和典型案例，考虑最严重的事故后果，初步估计行业（领域）主要事故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情况，判断风险点危险源发生事故可能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S值。风险点危险源事故后果严重程度的评级标准见表1-3。

表1-3 风险点危险源事故后果严重程度（S）
	严重度

等级
	评级标准

	5
	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巨大财产损失，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舆论和政治影响，影响特别重大。

	4
	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严重财产损失，造成恶劣的社会舆论，产生较大的政治影响，影响重大。

	3
	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需要外部援救才能缓解，产生较大财产损失或赔偿支付，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不良的舆论影响，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影响较大。

	2
	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重伤，现场处理（第一时间救助）可以立刻缓解事故，中度财产损失，有较小的社会舆论，一般不会产生政治影响，影响一般。

	1
	无伤亡、财产损失轻微，不会造成不良的社会舆论和政治影响，影响很小。

	注：①本表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②事故后果中死亡人数、重伤人数、直接财产损失的确定是参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2007年4月9日国务院令第493号发布，2007年6月1日起施行）进行描述的；若其他行业/领域（如森林火灾）对后果严重性有明确分级的，可依据相关规定具体实施。


由于风险点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水平和事故控制能力水平会对事故后果严重程度产生影响，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对事故后果严重度等级进行合理调整。事故后果严重度等级的修正因素及基本准则见表1-4。

表1-4 风险点危险源事故后果严重度等级的修正准则
	主要内容
	升级条件

（+1）
	降级条件

（-1）

	应急预案体系建设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

应急预案体系严重不健全；

预案可操作性差；

未按规定组织演练和修订。
	已制定体系完善、可操作性强的应急预案，并按规定组织预案演练和修订。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
	未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委托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
	配备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数量充足且专业水平较高。

	应急救援力量配备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

应急救援人员数量严重缺乏；

应急救援人员专业处置能力不足；
本单位事故应急救援所需关键应急物资严重缺乏。
	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应急救援人员数量充足；

应急救援人员专业处置能力满足需求；
本单位事故应急救援所需应急物资数量充足且性能良好。

	注：①对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及应急救援力量配备等3项内容进行逐项判断，该项满足升级条件则可能性等级升1级，该项满足降级条件则可能性等级降1级，该项既不满足升级条件也不满足降级条件则可能性等级不进行升降，修正后的可能性等级若大于5则保留5，若小于1则保留1；

②安全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三号修正，2014年12月1日起施行）及行业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相关条文规定要求。


（三）确定风险等级

根据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事故后果严重程度具体级别的乘积R值（R=P×S），对比风险等级判断标准，判断一个风险点危险源的风险等级。风险等级的判断标准见表1-5。

表1-5 风险矩阵

	风险等级
	后果

	
	影响特别重大
	影响重大
	影响较大
	影响一般
	影响很小

	可能性
	极有可能发生
	25
	20
	15
	10
	5

	
	很可能发生
	20
	16
	12
	8
	4

	
	可能发生
	15
	12
	9
	6
	3

	
	较不可能发生
	10
	8
	6
	4
	2

	
	基本不可能发生
	5
	4
	3
	2
	1

	图例：
[image: image2]极高风险（红） 
[image: image3]高风险（橙）  
[image: image4]中风险（黄） 
[image: image5]低风险（蓝）      


二、LEC法及判定准则
基于LEC的风险分析方法利用三种因素（可能性、暴露程度和后果）指标值的乘积来评估风险大小。通过给三种因素分别赋予相应分值，再以三个分值的乘积来评价作业人员伤亡风险的大小。
L——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大小（likelihood）;

E——人体暴露在这种风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exposure）;

C——一旦发生事故会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consequence）;

D——危险性分值（danger）;

D值越大，说明该系统危险性大，需要增加安全措施，或改变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或减少人体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或减轻事故损失，直至调整到允许范围内。

运用LEC法进行风险分析包括可能性分析、暴露程度分析和后果分析三个部分，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一）确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根据评历史事故发生的频率，对照表2-1进行取值。

表2-1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L）取值表
	分数值
	可能性描述
	判断标准

	10
	肯定会发生
	风险完全失控，隐患严重，随时可能发生事故。

	6
	相当可能发生
	本单位5年内发生过3次以上；全区同行业5年内发生过5次以上；全国频繁发生。

	3
	可能但不经常发生
	本单位5年内发生过1次以上、3次以下；全区同行业5年内发生2次以上、5次以下；全国经常发生。

	1
	发生可能性小，完全意外
	本单位过去5年内未发生，但曾经发生过；全区同行业5年内发生过1次；全国偶有发生。

	0.5
	很不可能发生
	本单位未发生过；全区同行业过去5年内未发生，但曾经发生过；全国偶有发生。

	0.2
	极不可能发生
	本单位未发生过；全区同行业也未发生过；全国偶有发生。

	0.1
	实际不可能发生
	本单位未发生过；全区同行业也未发生过；全国几乎未发生。

	注：①本表所述“以上”均包含本数，“以下”不包含本数；

②“历史事故发生情况”优先考虑本单位事故统计数据，当本单位缺乏相

关数据时，考虑全市、全省或全国事故统计数据。


（二）确定暴露于危险环境的程度

根据单元内作业人员接触危险物质或危险装置的次数和时长，对照表2-2进行取值。
表2-2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程度（E）取值表
	分数值
	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

	10
	连续暴露

	6
	每天工作时间内暴露

	3
	每周一次或偶然暴露

	2
	每月一次暴露

	1
	每年几次暴露

	0.5
	非常罕见暴露


（三）确定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

结合主要危险物质、主要装置或设备、特种设备、特种作业类型的危险特性、事故统计资料和典型事故案例，考虑最严重的事故后果，对照表2-3进行取值。

表2-3 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C）取值表
	分数值
	严重性描述
	判断标准

	
	
	人员伤亡
	经济损失
	环境破坏
	社会影响

	100
	大灾难
	10人以上死亡，或50人以上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亿元人民币
	对事发单元外围500米范围外的环境造成影响
	造成区域基础设施破坏，恢复时间超过1个月，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40
	灾难
	3～9人死亡，或16～49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1亿元人民币
	对事发单元外围100~500米范围内的环境造成影响
	造成区域基础设施破坏，恢复时间在10天~1个月内，引起国内广泛关注

	15
	非常

严重
	1～2人死亡，或5～15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1000～5000万元人民币
	对事发单元外围100米范围内的环境造成影响
	造成区域基础设施破坏，恢复时间在10天内，引起本省广泛关注

	7
	严重
	无人死亡，但有1～2人重伤或3～5人轻伤
	直接经济损失500～1000万元人民币
	对事发单元范围内的环境造成影响
	造成区域基础设施破坏，短时间内恢复，引起本区域广泛关注

	3
	一般
	无人死亡或重伤，但造成1～2人轻伤
	直接经济损失100～500万元人民币
	对事发部位周边小范围内的环境造成影响
	造成本单位基础设施破坏，短时间内恢复，引起本单位周边群众关注

	1
	轻微
	无人员伤亡
	直接经济损失小于100万元人民币
	几乎不对环境造成影响
	仅本单位人员关注


（4）确定风险等级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D=L×E×C。               
风险级别由D值的大小确定，风险等级判定标准见表2-4。
表D.2-4 危险分值（D）
	D值
	危险程度描述
	风险等级
	风险标识

	>320
	极其危险，不能继续作业
	极高风险
	红色

	160~320
	高度危险，要立即整改
	高风险
	橙色

	70~160
	著危险，需要整改
	中风险
	黄色

	20~70
	一般危险，需要注意
	低风险
	蓝色

	<20
	稍有危险，可以接受
	/
	/


为体现各行业（领域）风险的差异性，可从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情况、风险控制措施的落实情况等方面设定指标，修正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从接触人数、周边敏感人群的分布情况等方面设定指标，修正暴露程度；从危险源的种类、数量、风险特征等方面设定指标，修正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各修正指标的设定和取值由各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参考相关规范性文件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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